
 

 

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 

檢討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組合、角色及職能  
 
 
 
引言  
 
 本文檢討交通諮詢委員會 (交諮會 )的成員組合、角色

及職能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交 諮 會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二 月 成 立 。 在 過 去 四 十 年

裏，它一直是政府在運輸事宜上主要的諮詢機構。交諮會的職

權範圍載於附件。  
 
角色與職能  
 
3 .  交諮會的主要角色是就運輸政策涉及的事宜以及有

關交通事務的重要建議，向政府提出意見，以改善本港客貨運

的流通。交諮會並無法定權力或行政職務。不過，交諮會在一

九八零年成立了交通投訴組，負責接受有關交通運輸事宜的投

訴及建議，並把個案轉介有關部門或交通機構跟進。  
 
4 .  交諮會討論過的事宜非常廣泛。以下列舉了一些在

過去兩年討論過的事宜：  
 

(a )  運輸規劃和主要的基建計劃，例如新界西北交通及

運輸基建檢討、港珠澳大橋、九龍南環線、屯門公

路重建及改善工程、香港 2030 規劃遠景與策略，以

及西港島線、四號幹線及南港島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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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公共交通服務和設施，例如檢討非專營巴士營運的

規管架構、落馬洲管制站的交通安排、配合西鐵通

車的輕鐵及公共交通服務的重組計劃、鼓勵紅色小

巴轉以專線小巴經營、遏止的士招攬乘客行為的措

施，以及新界的士的許可營業地區；  
 

(c )  調整隧道費及票價的申請，例如新香港隧道有限公

司增加隧道費的申請、新界的士收費優惠申請、的

士乘客使用過海隧道回程費，以及馬鞍山鐵路票價； 
 

(d)  交通管理及道路安全事宜，例如改善公路安全、加

強道路安全的措施、速度限制檢討、新的自動繳費

標誌及道路標記安排，以及為私家車及輕型貨車推

行暫准駕駛執照計劃；以及  
 

(e )  有關交通事宜的投訴及建議，例如交通投訴組的季

度報告。  
 
5 .  目前，交諮會設有三個小組委員會：  
 

(a )  公共交通服務小組委員會，負責處理有關公共交通

服務的事宜；  
 
(b)  道路安全及交通管理小組委員會，負責處理有關交

通管理和道路安全的事宜；以及  
 
(c )  交通投訴組小組委員會，負責監察交通投訴組的工

作。  
 
6 .  除小組委員會外，交諮會亦會成立臨時工作小組，

或就某些具體的範疇提供意見。例如專線小巴營辦商遴選準則

及計分制度工作小組，以及檢討規管非專營巴士營運工作小

組。  
 
7 .  我們認為交諮會一直能有效履行諮詢機構的職責，

針對交通運輸各個不同的工作範疇，向政府提出有建設性的意

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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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員組合  
 
8 .  目前，交諮會由一名非官方主席、 14 名非官方成員

和 3 名官方成員 (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或其代表、運輸署署

長和警務處處長或其代表 )組成。所有非官方成員均沒有獲得

報酬。  
 
9 .  交諮會的 15 名非官方成員 (包括主席在內 )均以個人

身分獲得委任。他們有不同的背景及具備不同的專業知識。成

員當中有兩名律師、五名教育界 /學術界人士、兩名商界人士、

一名會計師、一名經濟專家、一名城市規劃師、一名社會工作

者，一名人力資源的專業人士以及一名資訊科技的專業人士。 
 
10 .  成員一般任期為兩年。我們會視乎交諮會的工作並

因應市民不斷轉變的期望，檢討成員的組合。有需要時我們會

委任新成員加入，令委員會的專業知識領域更為廣博。  
 
11 .  整體而言，我們認為交諮會現有的成員組合是平衡

的，而委員們亦能坦率、不偏不倚及客觀地就運輸及交通事宜

提供意見。  
 
 
可改善的範疇  –  與運輸業界的溝通  
 
12 .  有些人士建議交諮會應吸納運輸業界的成員，以確

保他們能直接向交諮會表達意見，以及令交諮會在向政府提交

意見前考慮到他們關注的問題。  
 
13 .  目前，運輸署與有關商會和工會定期舉行會議，確

保與各運輸業界保持密切聯繫。該署每季都會與非專營巴士公

司、貨車商會和貨車業開會，每年亦會與的士及公共小型巴士

商會及工會舉行三次例會。所有有關業界運作的事宜都會在這

些會議上深入討論。隨後，運輸署會在交諮會就某些具體事宜

制訂其建議前，將業界的看法和意見向交諮會轉達。  

14 .  除了運輸署與業界的定期會議外，交諮會亦會在需

要時與運輸業界直接會晤。近期的例子是交諮會工作小組在二

零零四年就規管非專營巴士的營運進行的檢討。工作小組數度

與各業界代表會面，聽取他們的意見，然後才訂出各項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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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在考慮第 12 段的建議時，我們需要顧及下列各點：  
 

(a )  目前，本港有超過 100 個運輸業商會或工會，代表

不同的運輸界別，例如專營巴士、非專營巴士、的

士、公共小型巴士、貨車等。這些商會和工會的規

模不一，他們主要關注的範疇及利益也有很大的分

別。我們可以理解就某些事宜，不同的商會可能會

因為利益方面的不同，甚至有利益上的衝突，而有

不同或相反的看法；以及  
 
(b)  目前，交諮會所有非官方成員，並不代表某個界別

或團體的利益，此為交諮會維持公正獨立的要素。

我們在研究如何進一步加強交諮會與運輸業界的聯

繫時，亦須致力平衡運輸業界、乘客與全港市民等

各方的利益。  
 
16 .  考慮上述因素後，我們認為由於道路安全是所有運

輸業共同關注的事宜，所以，可以透過在道路安全及交通管理

小組委員會增補兩名運輸業界代表，以加強交諮會與運輸業界

的溝通。我們會詳細探討這個構思，研究各運輸業界如何提名

有關的代表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7 . 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二零零五年七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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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 
 

交諮會的職權範圍  
 
 
交諮會會依照以下原則，就各項交通事務，向行政長官會同行

政會議提供意見：－  
 

1 .  交諮會之職責乃就交通政策廣泛涉及的各項問題，

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供意見，使市民的往來

及貨物的運送，兩者情況均可獲得改善。  
 
2 .  交諮會可就其職權範圍內的各項事務，與市民或任

何團體聯絡。  
 
3 .  交諮會可研究與交通直接有關的財政問題，但負責

在 公 共 開 支 及 稅 務 等 方 面 提 出 計 劃 者 則 為 行 政 當

局。  
 
4 .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得為交諮會設一秘書處，負

責有關的行政事宜。  
 
5 .  交諮會可下設小組委員會、與其他團體組成聯合委

員會、以及增選成員執行特定任務，並可以其認為

最適當的方法展開工作。  
 
6 .  政務司司長在與交諮會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協

商後，可不時修改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其職務指南。 


